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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人道主义法针对可造成战争遗留  

爆炸物的特定弹药适用和执行的问题，  

特别侧重于集束弹药，包括影响其  

可靠性的因素及其技术和设计特点，  

以尽可能减少这类弹药的使用所造成的 

人道主义影响 

条 约 原 则 

集束弹药联盟提交  

 1. 集束弹药联盟在 2003 年 11 月成立以来，始终针对集束弹药在人道主义及

社会经济方面对全世界的个人及其社区产生的严重影响，表示关切。根据来自大

约 50 个国家的 200 多个成员组织的长期经验，集束弹药联盟对这些人道主义及社

会经济影响获得了重要的认识。集束弹药联盟一向敦促各国针对集束弹药着手拟

订一份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文书。在这方面，集束弹药联盟欢迎若干国家目前

参与审议，以便在 2008 年议定一份关于禁止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的集束弹

药的新文书，并且建立一个对生还者及其社区提供照料和援助的框架。集束弹药

联盟认为，关于集束弹药的新文书应该符合下列 19 项原则。集束弹药联盟希望这

些原则将有助于所有国家商议如何针对集束弹药的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所引

起的紧迫国际人道主义问题采取适当解决方法。  

 2.  集束弹药联盟认为，关于集束弹药的任何条约必须：  

(一) 规定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集束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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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排除装有自毁机制子弹药的集束弹药的定义；  

(三) 不得有任何规定容许装填达到若干可靠标准的子弹药的集束弹药；  

(四) 在一切情况下，包括在国际及非国际性质的冲突期间的适用；  

(五) 禁止帮助任何人使用、生产、转让或储存集束弹药；1 

(六) 在特定期间内尽快销毁它们所储存的集束弹药；  

(七) 承担义务，务必在特定期限内尽快标志污染地区，把它围起来，尽快

加以净化，并且建立和保持进行这些活动的有效能力；  

(八) 承担义务，帮助进行标志、围栏和其他警示，危险教育，和清除；集

束弹药的使用者应该有提供这种帮助的特别义务，包括在使用方面及

时提供详细资料；  

(九) 承担义务，向受害人提供帮助。这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收集数据、

采取紧急措施和持续进行医疗保健、身体复健、心理支持和社会包

容、经济融合和(或)重新融入、法律支持以及残疾法和政策；  

(十) 承担义务，促进、保护、确保和报导所有集束弹药受害人 (受影响的

个人、他们的家人和族群 )彻底和平等地享受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情形，并且提倡尊重他们的尊严；  

(十一) 通过新条约中所载列的义务认识时时保护平民不受集束弹药伤害的责任； 

(十二) 明文规定各国应该提供最大限度的合作和保持透明；  

(十三) 承担义务，每年提交透明报告；2 

(十四) 规定各国应该采取执行的措施，包括刑事处罚；  

(十五) 明文禁止对条约的任何条款提出任何保留；  

(十六) 明文禁止在介入武装冲突的情形下撤出条约；  

(十七) 规定举行缔约国年度会议和定期审查会议；  

(十八) 不得规定关于使用、生产和转让的过渡期；  

(十九) 使用、生产和转让的禁止，不得基于地理位置而有任何例外。  

                                                 
1  除其他外，“帮助”应该理解为包括禁止：投资、参加可能使用集束弹药的共同军事

活动和运输集束弹药。 
2  例如，报告应该包括：各国执行措施的情况、储存和销毁储存的情况、污染地区和清

除活动、危险教育、帮助受害人的活动、和受害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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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集束弹药联盟确认，各国可以提议对条约采取这样的着手方式：在集束弹

药的定义中排除装有能够识别和锁定目标的子弹药的若干武器系统。集束弹药联

盟认为，政府必须对这种武器不会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承担举证责任。  

 

--  --  --  --  -- 


